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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2017-61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和关联方对外投资设立皇庭商业集团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拓展不动产管理服务业务，本公司拟与本公司董事刘

晓红女士共同出资设立深圳皇庭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皇

庭商业集团”）。皇庭商业集团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

出资 1,640 万元，持股比例为 82%；刘晓红出资 1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 

    2、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董事刘晓红女士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其参与共同投资设立皇庭商

业集团构成关联方共同投资。 

3、表决情况 

2017 年 8 月 11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二〇

一七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关联董事刘晓红女士回避表决，其余 8 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和关联方对外投资设立皇庭商业集团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关

联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4、经测算，上述事项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上述交易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刘晓红，身份证号：62010519760118****，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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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因刘晓红女士系本公司董事，故刘晓红女士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此项交易构成关联方共同投资。 

 

三、投资参与方的基本情况 

1、投资参与方一： 

张子玉，身份证号：13010419711104****，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

强路 136 号 5 栋**号 

2、投资参与方二： 

郭增利，身份证号：11010519700315****，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南

双旗杆**号 

张子玉、郭增利均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投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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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增利 60.00 3.00% 

合计 2,000.00 100.00% 

注：本公司持有的 82%股份中，有 12%股份皘皇庭商业集团管理人员和核心

骨干员工持股方案预留股份。未来在满足持股条件时，该 12%股份将分次转让给

符合条件的皇庭商业集团的管理层，部门、区域和分店负责人等核心骨干员工。

具体的转让对象和比ָ由皇庭商业集团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共同确定。 

以上登记事项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

会对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方面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2、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发展战略，公司将搭建以提供商业不动产运营为基础的运营服务平台、

以提供资产管理为核心的金融服务平台、以提供儿童与青少年主题为特色的内容

服务平台，并通过以上三大服务平台实现对业主、消费客群和创业客群的不动产

整体综合服务，致力于成为中国领先的不动产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不动产综合

服务领域的领导品牌。 

皇庭商业集团成立后，将定位于公司商业不动产的投资、管理和运营平台，

树立不动产运营服务平台的形象窗口和品牌代表，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利

于公司拓展不动产产业布局，扩大公司不动产运营管理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盈利

能力。 

本次投资尚需工商行政部门审批，可能在未来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经

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等。 

 

七、当年年初至董事会审议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年初至今，本公司与刘晓红女士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 0 万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 

 

八、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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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就该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拓展不动产管理服务业务。我

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客观真实，程序合法有效，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定。同意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七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5 日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拓展不动产管理服务业务，本公司拟与本公司董事刘晓红女士共同出资设立深圳皇庭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皇庭商业集团”）。皇庭商业集团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1,640万元，持股比例为82%；刘晓红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为5%。



